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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通过的公告，刊登日期、版面位置都能一目

了然哦，赶紧动手试试吧！

福彩3D 第2017099期

浙江销售额3000470元，返奖额1502287元。3月1日
起，浙江福彩“3D”进行1200万派奖，详见浙江福彩
网。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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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15选5
第2017099期 投注总额：511078元

奖池累计20.7501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
数据为准。

2017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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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双色球
第2017043期
全国销量:348879160元 浙江销量：26952902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 蓝色球(★)

本期我省中2注一等奖（杭州、嘉兴各1注），8注二等
奖（宁波4注，杭州、湖州、嘉兴、温州各1注）。奖池
累计6.6964亿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
据为准。

2017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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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所民警邱建昌已于2017年2月13日被辞退，现声明作
废其警官证，警号3324089，特此声明。

浙江省拱宸强制隔离戒毒所
2017年4月18日

声明

杭州市东郊监狱工会委员会遗失杭州银行滨江支
行工会开户许可证一本，核准号：Z3310000967503，声明
作废。

遗失浙江鉴水律师事务所律师黄良远律师执业证
一本，执业证号 13306201111502118，流水号 10439932，
声明作废。

遗失浙江庭奎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庭奎律师执业证
一本，执业证号 13303199210675536，流水号 10319647，
声明作废。

杭州浙起机械有限公司遗失合同（2）章一枚，声明
作废。

遗
失
声
明

（2016）浙0102民初2388号
杜盛焕、王阿多：本院受理原告徐萌为与被告

杜盛焕、王阿多抵押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4617号

李君琴、施雅敏：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近江食品
市场丽卫食品经营部与被告李君琴、施雅敏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5080、5081号

应国明、孟红影：本院受理原告金子富诉你们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裁定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1238号

张建华：本院受理原告周君燕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开庭传
票、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通知、令状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等。诉讼请求：判决准予原、被告离婚；判
决由原、被告依法承担本案全部法院诉讼费。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节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二楼第9调解室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1965号

陈斌、叶静：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汇隆担保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
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内和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
9 时 15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26 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
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805号

陈丽仙：本院受理原告姚宇杰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原告诉请归还借款、支付利息，承担诉
讼费。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
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1966号

陈振乾、张连芳：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汇隆担保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 日内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
午 9 时 15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26 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
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2031号

董雪峰、罗会派：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君凯汽车
贸易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106 民初

1203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0841号

冯江英：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长行汽车服务有
限公司第一分公司诉你方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
诉请要求你方归还垫付款，并支付利息等，现依法
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10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2 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0463号

杭州联合超滤净化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对原
告上海声威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与你方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2016）浙 0106 民初 10463 号民事判决书。杭州联
合超滤净化设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支付上海声威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货款 75000
元。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9967号

杭州转塘万邦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方国雄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初9967号民
事判决书。杭州转塘万邦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于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方国雄借款本金 500000
元、支付利息 230000 元（暂计算至 2016 年 12 月 5
日，此后至主债务履行完毕之日止的利息按月利
率 2%另计），共计 730000 元。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1668号

华利平、叶安平、苏学峰：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汇隆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及诉被告王秀苹追偿权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 2726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
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569号

孙建：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汇隆担保有限公司
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15 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6 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0839号

吴忠汇、毛小丽：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长行汽车
服务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
案，原告诉请要求你们归还垫付款，并支付利息
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22 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
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8585号

向跃罗：本院受理原告陈向阳诉你民间借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6）浙0106民初858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808、1812号

袁承页：本院受理原告袁福娣诉你及郑兰金
民间借贷纠纷两案，原告诉请归还借款、支付利
息，承担诉讼费。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
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648号

张民仙：本院受理原告张英君诉你与施回仁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施回仁、张民仙
归还借款本金并支付利息。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上泗法庭中法庭（1）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208号

张云涛：本院受理原告夏蕴龙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张云涛归还欠款本金并
支付逾期利息。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
中法庭（1）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
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862号

冯相忠、陆秋芳：本院对原告张天伟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16）浙 0108 民初
3862 号]。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
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901号

杭州航讯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杭州敦
崇科技有限公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民 事 判 决 书
[案号：（2016）浙 0108 民初 5901 号]。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235号

西安源盛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浙江大
华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
（2016）浙 0108 民初 5235 号]。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570号

范晓牛：本院对原告巫华燕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
事判决书[案号：（2016）浙0108民初5570号]。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932号

郑飞：本院对原告周金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
判决书[案号：（2016）浙0108民初4932号]。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124号

施波、董小英、张英尔、嵊州市通益石斛专业
合作社：本院对原告胡木忠与被告施波、董小英、
张英尔、嵊州市通益石斛专业合作社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16）浙 0108 民初 4124 号]。
判决如下：

一、被告施波、董小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5
日内归还原告胡木忠借款人民币 200000 元，并按
年利率 24%支付自 2016 年 7 月 21 日至实际清偿之
日止的违约金。

二、被告施波、董小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5 日 内 支 付 原 告 胡 木 忠 为 本 案 支 出 的 律 师 费
8000 元。

三、被告施波、董小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5
日内支付原告胡木忠为本案支出的公告费650元。

四、被告张英尔、嵊州市通益石斛专业合作社
对上述第一、二、三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在承
担保证责任之后有权向被告施波、董小英追偿。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4420 元，财产诉讼保全申
请费人民币1560元，共计人民币5980元，由被告施
波、董小英、张英尔、嵊州市通益石斛专业合作社
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097号

俞民君、张英尔、王军渭、嵊州市通益石斛专
业合作社：本院对原告胡木忠与被告俞民君、张英
尔、王军渭、嵊州市通益石斛专业合作社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16）浙 0108 民初 4097
号]。判决如下：

一、被告俞民君、张英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5日内归还原告胡木忠借款人民币200000元，并按
年利率 24%支付自 2016 年 7 月 21 日至实际清偿之
日止的违约金。

二、被告俞民君、张英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5 日内支付原告胡木忠为本案支出的律师费 8000
元。

三、被告俞民君、张英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5 日内支付原告胡木忠为本案支出的公告费 650
元。

四、被告王军渭、嵊州市通益石斛专业合作社
对上述第一、二、三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在承
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俞民君、张英尔追偿。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4420 元，财产诉讼保全申

请费人民币1560元，共计人民币5980元，由被告俞
民君、张英尔、王军渭、嵊州市通益石斛专业合作
社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120号

俞民君、张英尔、周君兴：本院对原告汪文芹
与被告俞民君、张英尔、周君兴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民
事判决书[案号：（2016）浙0108民初4120号]。判决
如下：

一、被告俞民君、张英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5日内归还原告汪文芹借款人民币200000元，并按
年利率 24%支付自 2016 年 7 月 21 日至实际清偿之
日止的违约金。

二、被告俞民君、张英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 5 日内支付原告汪文芹为本案支出的律师费
8000 元。

三、被告俞民君、张英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 5 日内支付原告汪文芹为本案支出的公告费
650 元。

四、被告周君兴对上述第一、二、三项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其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俞
民君、张英尔追偿。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4420 元，财产诉讼保全申
请费人民币1560元，共计人民币5980元，由被告俞
民君、张英尔、周君兴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408号

任行、杭州融富贸易有限公司、中博展览股份
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杭州滨江区市政园林工程
有限公司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108民初4408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794号

孙见明：本院对原告杭州康意建材有限公司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6）浙 0108 民初 4794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975号

上海安骋电子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对浙江大
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08 民初
497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894号

上海俞雨寄递有限公司、马清：本院对杭州百
世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108
民初489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335号

沈建：本院对姚启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08
民初433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序号

1

合计

债权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慈溪支行

借款人名称

贝斯特（宁波）压力表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7年4月10日）

借款合同编号 本金

4923.18

7039.44

欠息

2116.26

担保人

许久新、宁波开普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贝斯特（宁波）压力表有限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邬海青、庄世余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邬海青、庄世余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

（日期为2017年3月27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
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
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邬海青、庄世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与邬海青、庄世余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邬海青、庄世余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
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邬海青、庄世余履行主债权合同及
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4-81891815
邬海青联系电话：13586630888
庄世余联系电话：13957483868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邬海青、庄世余

2017年4月18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
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
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
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
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4月10日的贷

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邬海青、庄
世余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
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
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

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
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
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
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